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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股份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金圆股份” ）于2023年04

月29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05月24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

对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190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董事会组织各相关部门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了自查和分析讨

论，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1,024.38万元，同比下降36.60%。 分产品来看，固废

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实现收入398,605,34万元，同比下降34.03%；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

业务实现收入29,768.05万元, 同比下降33.96%； 水泥及熟料业务实现收入106,536.56万

元，同比下降36.66%；商品混凝土实现收入23,274.41万元，同比下降63.86%。

（1）你公司年报披露“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因原材料采购不畅，产能利用率下

降，导致营业收入及利润下降” 、“固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因水泥厂停窑等原因，导致开工

率不足，危废处置量下降，营业利润下滑” 。 请你公司结合供应商和客户的采购量变化情

况，以实例说明原材料采购不畅、水泥厂停窑的具体情况，说明上述情况是否具有持续性，

公司经营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2021年及2022年供应商采购情况对比如下：

供应商名称

2022年

供应商名称

2021年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铜金

吨）

采购金额（万

元）

采购数量（铜

金吨）

鑫丰众达 （上海）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9,086.80 4,649.40

定南县奇创发循环

科技有限公司

17,754.70 2767.56

安徽浙能科技有限

公司

32,638.49 3,470.59 蔡夏珍 13,294.55 2171.82

陕西金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19,166.05 1,650.29 温印静 9,756.16 1679.52

广州至生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14,457.24 1,361.57

江西和顺铜业有限

公司

9,401.95 1495.09

杨凯 13,363.33 1,273.90 郑忠伟 9,174.39 1475.65

王慜瑶 11,215.56 1,213.50 叶荣英 8,969.94 1371.5

荆门格林循环电子

废弃物处置有限公

司

10,102.38 1,278.13 袁胜刚 8,463.05 1502.4

庄惠珠 9,316.33 1,000.21 金鹿 7,431.96 1179.65

贵溪鑫发实业有限

公司

7,175.80 963.58 杨群 6,615.17 1079.8

孙忠 6,943.10 717.01 孙忠 6,423.19 674.15

其他 187,089.66 22,812.80 其他 471,175.90 66,373.70

350,554.74 40,390.98 568,460.97 81,770.84

由上表可知，2021年累计采购铜金吨81,770.84吨，采购金额568,460.97万元，2022年

累计采购铜金吨40,390.98吨，较上年减少50.60%，采购金额350,554.74万元，较上年减少

38.33%。 且前十大供应商中，除孙忠外，其他均发生了变化。

受近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多金属综合回收相关的工业固废产量呈下降

趋势，另一方面受新《固废法》等利好因素驱动，国内工业固废行业竞争者不断涌入、产能

规模扩张，下游金属加工行业也加大了向固废资源综合回收领域的产业链延伸，导致行业

竞争加剧，固废原材料采购难度进一步增加。

公司预计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原材料采购困难情况将持续存在，为应对上述情

况，公司拟通过进口符合监管政策的固体废物来缓解原料缺口，2022年的前十大供应商中，

鑫丰众达（上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及广州至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为进口固体废物

而拓展的新客户。 公司将继续拓展原材料的采购渠道，并通过设备改造、技术创新等方式，

开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增利创收。

固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水泥厂停窑明细情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2021年

处置量（吨） 停窑天数 处置量 停窑天数

河源环保 18,882.48 255 40,366.87 100

重庆埠源 16,903.54 73.5 6,907.44 82.5

天汇隆源 15,475.23 262 22,139.95 199

库伦旗金圆 10,804.03 200 13,829.98 155

安康旋龙 11,659.96 106 8,176.08 146

天源达 4,512.79 134 9,404.81 103

合计 78,238.03 1,030.50 100,825.13 785.50

由上表可知，2022年停窑天数较2021年增加31.19%，因停窑天数增加，各公司处置量

均较2021年下降。

公司固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主要与第三方水泥厂合作，由于水泥厂停窑事项受设备检

修、水泥生产销售行情、当地限电政策以及错峰停窑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区域性差异较大，

因此上述情况是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

（2）你公司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报告期相关产品销售量4.64万吨，较同期下降

43.76%，请按金属种类列示近三年的销售情况，并说明产量变动的原因。固废危废无害化处

置业务报告期销售量为18.15万吨，较同期下降8.61%，相关业务收入下降33.96%，请结合产

品价格等相关因素，说明销量降幅和收入降幅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近三年按金属种类销量情况如下：

产品 单位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铜 吨 44,814.35 82,635.89 99,196.15

金 吨 1.5140 1.0778 0.9625

银 吨 35.6851 31.0380 55.6048

钯 吨 0.3473 0.2722 1.0944

铂 吨 0.0267 0.0231 0.0382

其他 吨 1,539.17 1,087.09 1,215.90

合计 46,391.09 83,755.39 100,469.74

如上表所示，受到行业竞争加剧、采购难度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产量不足，导致铜销

量自2020年开始明显下降。同时，2021年与2020年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是含铜量较高的多金

属废料，随着铜销量的下降，2021年金、银、钯、铂等其他贵金属除金外，销量较2020年均有

下降。 2022年，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金银钯等含量较高的高金银含铜废料，因此，2022

年较2021年金、银、钯等其他贵金属销量有较大提升。

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销售量（处置量）降幅和收入降幅不匹配的原因系处置单价

下降。以2022年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前五大公司为例，比较2022年与2021年处置量及

处置单价情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2021年 变动比率

处置量

（吨）

处置收入

（万元）

处置单价

（元/吨）

处置量

（吨）

处置收入

（万元）

处置单价

（元/吨）

处置量 处置收入 处置单价

灌 南

金圆

26,986.00 6,936.66 2,570.46 23,647.09 7,715.17 3,262.63 14.12% -10.09% -21.22%

河 源

环保

18,882.48 4,841.97 2,564.26 40,366.87 12,734.45 3,154.68 -53.22% -61.98% -18.72%

重 庆

埠源

16,903.54 4,336.26 2,565.30 6,907.44 1,515.28 2,193.69 144.71% 186.17% 16.94%

宏 扬

环保

50,553.29 3,614.12 714.91 31,895.14 3,098.73 971.54 58.50% 16.63% -26.41%

天 汇

隆源

15,475.23 2,810.93 1,816.41 22,139.95 4,230.28 1,910.70 -30.10% -33.55% -4.93%

合计 128,800.54 22,539.94 1,749.99

124,

956.49

29,293.91 2,344.33 3.08% -23.06% -25.35%

由上表可知，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因业务开展地区不同差异较大，总体上，除重庆

埠源公司处置量及处置单价较2021年增长外，其他公司处置单价较2021年均有明显下降。

前五大公司总体处置单价较2021年下降25.35%。因此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处置量（销

量）降幅和收入降幅不匹配的原因系处置单价下降。

（3）你公司于2022年9月完成建材业务的剥离。请你公司按可比期间列示近两年收入、

销量以及变动情况，并说明变动是否较大，以及变动的原因。

回复：建材业务2022年1-9月与2021年1-9月收入及销量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变动率

数量(万吨） 收入（万元） 数量(万吨） 收入（万元） 数量 收入

水泥及熟料 354.60 106,536.56 435.52 133,249.87 -18.58% -20.05%

商品混凝土 64.91 23,274.42 123.78 48,217.06 -47.56% -51.73%

合计 419.51 129,810.98 559.30 181,466.93 -24.99% -28.47%

如上表所示，建材业务主要包括水泥及熟料业务、商品混凝土业务。水泥及熟料业务较

上年同期销量下降18.58%， 收入下降20.05%; 商品混凝土业务较上年同期销量下降

47.56%，收入下降51.73%。 公司建材业务主要经营区域在青海地区（西宁及格尔木等），

2022年上述地区因外部公共卫生事件较大影响了建材业务的经营，同时，受房地产行业不

景气以及地方财政债务高企等综合因素影响， 当地基建及房地产投资速度明显放缓，自

2021年开始，建材业务收入和销量出现大幅下滑状况，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建材业务营业收

入大幅下滑。

（4）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答复，同时结合行业政策和发展现状、市值竞争态势、公

司竞争力变化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各业务收入较去年大幅下滑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

比收入降幅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其原因、合理性。

回复：

公司各项业务2022年与2021年明细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2年（万元） 2021年（万元） 变动比率

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 398,605.34 604,235.77 -34.03%

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 29,768.05 45,076.39 -33.96%

水泥及熟料 106,536.56 168,193.11 -36.66%

商品混凝土 23,274.42 64.408.58 -63.86%

其他 1,175.26 1,753.00 -32.96%

小计 559,359.64 883,666.85 -36.70%

如问题（1）、（2）回复所述，公司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收入较2021年下降

34.03%主要系因原材料采购困难，2022年铜采购量较上年减少50.60%，铜销量较2021年下

降45.77%；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收入较2021年下降33.96%主要系①水泥窑停窑，导致

开工率不足，处置量较2021年下降；②行业竞争加剧，为拓展客户资源，公司处置单价较

2021年下降；如问题（3）回复所述，建材业务（含水泥及熟料、商品混凝土）收入较2021年

下降44.19%，主要系受外部卫生公共事件、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以及地方财政债务高企等综

合因素影响，当地基建及房地产投资速度明显放缓，自2021年开始，建材业务收入和销量出

现大幅下滑。

公司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及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同行业公司主要包括

东江环保、超越科技、浙富控股等公司。 相关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明细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2022年（万元） 2021年（万元） 变动比率

东江环保

营业收入 387,847.40 401,523.04 -3.41%

其中：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 130,826.14 156,515.50 -16.41%

工业废物处理处置 121,692.50 171,216.34 -28.92%

超越科技

营业收入 21,108.65 22,622.01 -6.69%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 14,400.82 18,884.65 -23.74%

浙富控股

营业收入 1,677,979.20 1,415,303.60 18.56%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产品 1,586,086.05 1,313,776.99 20.73%

东江环保经营地主要在广东省，主要经营业务为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和工业废物处理

处置， 两项业务占比约80%。 东江环保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业务营业收入较2021年下降

16.41%，工业废物处理处置业务营业收入较2022年下降28.92%。

超越科技经营地主要在安徽省， 主要经营业务为危险废物处置，2022年危险废物处置

业务收入较2021年下降23.74%。

浙富控股经营地主要在浙江、安徽等省份，主要经营业务为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产

品业务，2022年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产品业务营业收入较2021年增长20.73%。

由上表可知，由于环保行业有其固有的地域性特征，区域差异决定了不同的产业集群

以及产业集中度，会对废物资源化处置业务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同行业公司可比

性较差。

公司建材业务同行业公司主要包括祁连山及宁夏建材。相关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及销

量明细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比率

营收（万元） 销量（万吨） 营收（万元） 销量（万吨） 营收 销量

祁连山

水泥及熟料 743,318.99 2,217.36 706,067.88 2,353.65 5.28% -5.79%

商品混凝土 41,933.76 110.72 53,914.09 140.81 -22.22% -21.37%

小计 785,252.75 2,328.08 759,981.97 2,494.46 3.33% -6.67%

宁夏建

材

水泥及熟料 414,741.09 1,275.37 406,895.65 1,457.51 1.93% -12.50%

商品混凝土 55,081.87 154.98 65,762.62 196.27 -16.24% -21.04%

小计 469,822.96 1,430.35 472,658.27 1,653.78 -0.60% -13.51%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公司水泥及熟料业务2022年销量较2021年均有下降，营收略有上

升，主要系2022年销售单价较2021年上升。 同行业公司水泥及熟料业务销量下降但销售单

价上升的趋势与公司水泥及熟料业务一致，但水泥销售单价受地区、品种等多种因素影响，

公司水泥销售单价较2021年仅上涨2.26%(详见问题（5）回复)，不足以弥补销量大幅下降

产生的影响，因此公司2022年1-9月水泥及熟料业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降幅。 同行业公司

商品混凝土业务2022年销量及营收较2021年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与公司商品混凝土业务

趋势一致。

（5） 你公司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59.72万元， 同比下降

352.22%。分行业来看，环保业务毛利率为-4.14%，上期毛利率为3.19%；建材业务毛利率为

13.95%，上期毛利率为24.02%。 请你公司结合产能利用率、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等，说明本

期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当前毛利水平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异，公司毛利率是

否存在持续下滑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对第（2）至（5）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公司环保业务分为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及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各项业务

毛利率如下：

业务明细

2022年 2021年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

利用

398,605.34 426,993.11 -7.12% 604,235.77 604,609.91 -0.06%

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 29,768.05 19,099.28 35.84% 45,076.39 24,633.83 45.35%

环保业合计 428,373.40 446,092.39 -4.14% 649,312.16 629,243.74 3.09%

如问题（1）（2）回复所述，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固废原材料采购难度增加，原料采购价

格上涨，公司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2022年采购数量较2021年下降50.60%，产能利

用率进一步降低，导致行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固废危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毛利率较上年

下降；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由于水泥窑停窑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增加处置成本，同时

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处置单价下降，导致固废危废无害化处置毛利率下降。

同行业公司东江环保、超越科技、浙富控股等公司2022年相关业务毛利率如下：

公司 项目 2022年 2021年

东江环保

营业利润 -55,647.19 23,033.72

总体毛利率% 15.74 27.48

其中：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 13.99 20.33

工业废物处理处置 24.27 40.35

超越科技

营业利润 -2,580.04 9,320.17

总体毛利率% 7.57 46.88

其中：危险废物处置 15.70 54.10

电子废物处置 -9.89 10.42

浙富控股

营业利润 153,058.36 251,347.67

总体毛利率% 17.40 22.90

其中：危险废物处及资源化产品 15.90 21.64

由上表可知，由于环保行业有其固有的地域性特征，同行业公司可比性较差。剔除地域

因素影响后，同行业公司危险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及处置业务整体毛利率及盈利状况呈下

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均较大。 公司危险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及处置业务毛利率变化与同行

业公司趋势一致。

公司建材业务2022年与2021年销售单价与单位成本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

2022年1-9月 2021年 变动率

销售单

价

单位成本 毛利率

销售单

价

单位成

本

毛利率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毛利率

水泥及熟料 300.44 258.45 13.98% 293.80 218.66 25.58% 2.26% 18.20% -11.60%

商品混凝土 358.56 309.02 13.82% 391.14 313.07 19.96% -8.33% -1.29% -6.14%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2年1-9月水泥及熟料平均销售单价较2021年略有上升，但单位成本

较2021上涨18.2%，导致2022年1-9月毛利率较2021年下降11.6%。单位成本上涨主要系煤

炭价格上涨较大。 2022年1-9月商品混凝土毛利率较2021年下降主要系销售单价下降所

致。

同行业中祁连山及宁夏建材2022年及2021年毛利率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2022年 2021年

祁连山

建材业务毛利率% 25.84 27.52

其中：水泥及熟料 26.50 28.40

商品混凝土 14.19 16.04

青藏地区毛利率 17.43 23.54

宁夏建材

建材业务毛利率% 22.06 26.43

其中：水泥及熟料 21.98 26.61

商品混凝土 22.71 25.30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公司水泥及熟料、商品混凝土业务2022年毛利率较2021年均为下

降走势，其中，祁连山青藏地区毛利率2022年较2021年下降6.11%，系其所有地区中毛利率

下降最大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公司环保业务及建材业务2022年毛利率较2021下降符合行业趋势。 公司已

于2022年09月剥离建材业务，因此，建材业务后续毛利率变动将不再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影响。

2.你公司4月17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由于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叶” )在设备检修及更换期内停工清槽，根据在制品清槽结

果，对原财务估计的金属回收率进一步测算，并对差异进行调整，补充调整新金叶成本约9,

000万元，影响归母净利润约5,200万元。

（1）请简要介绍新金叶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历史沿革、地区、所处行业现

状、主营业务开展情况、产品采购生产销售过程、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等。

回复：

新金叶公司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叶” )前身系上饶县泰欣实业有限公司，泰欣

实业公司系由自然人叶礼荣、廖仁文、谭冬生、郑礼旺、周克忠和李云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

责任公司， 于2007年11月12日在上饶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取得注册号为

36112121000163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5年12月24日注册号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1216674830398)。 公司注册地：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茶亭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

陈鑫。

泰欣实业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叶礼荣出资27.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45.00%；廖仁文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00%；谭冬生、郑礼旺、周克忠、李云

各出资6.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10.00%。

2009年01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章程，叶礼荣、廖仁文及谭冬

生分别将其持有的泰欣实业公司45.00%、15.00%及10.00%股权转让给叶礼平，郑礼旺将其

持有的泰欣实业公司10.00%股权转让给徐秀琴；同时，泰欣实业公司增资人民币1,940.00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2,000.00万元，其中陈水梅出资人民币92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46.00%； 叶礼平出资人民币64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32.00%； 徐秀琴出资人民币

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0%；徐培忠、周克忠各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

的5.00%；李云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0%；叶礼炎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2.00%；肖余江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上述股权转让及

增资事宜，泰欣实业公司已于2009年01月19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9年01月，泰欣实业公司更名为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已于2009年01月23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9年1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李云将其持有的

新金叶3.00%股权转让给叶礼平。 同时，公司增资人民币3,000.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

民币5,000.00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公司已于2010年02月02日办妥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2010年07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叶礼平将其持有

的新金叶27.70%股权分别转让给赵东阳20.00%、 林晓红2.00%、 姜光明2.00%、 吴跃武

2.00%、汪雪文0.70%、桂先波0.50%、叶礼华0.50%，陈水梅将其持有的新金叶13.00%股权

转让给赵东阳，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5,000.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司

已于2010年07月15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年10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赵东阳、吴跃武、

姜光明、 徐培忠及徐秀琴分别将其持有的新金叶23.00%、2.00%、2.00%、2.50%及1.50%股

权转让给叶声赟，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5,000.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

司已于2010年10月2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年1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8,000.00万元。上述增资事宜，公司已于2010年12月

2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0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徐秀琴、徐培忠分

将其持有的新金叶4.50%、2.50%股权转让给叶礼平。 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8,

000.00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已于2011年03月02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3年03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赵东阳将其持有

的新金叶4.00%股权分别转让给何庆仁3.00%、 邱昌林1.00%； 林晓红将其持有的新金叶

1.00%股权分别转让给徐小群0.50%、徐忠堂0.50%；汪雪文将其持有的新金叶0.30%股权转

让给叶礼荣。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8,000.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已

于2013年04月1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3年06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何庆仁、邱昌林及

徐小群分别将其持有的新金叶3.00%、1.00%及0.50%股权转让给叶金荣。转让后，注册资本

不变，仍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已于2013年06月20日办妥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2014年0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赵东阳将其持有

的新金叶6.00%股权转让给叶礼平。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8,000.00万元。上述

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已于2014年02月26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年07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叶声赟、陈水梅、

叶礼平、叶金荣、周克忠、叶礼炎、林晓红、肖余江、桂先波、徐忠堂、叶礼华、汪雪文及叶礼荣

分别将其持有的新金叶20.00%、17.95%、7.35%、4.50%、3.00%、1.00%、1.00%、1.00%、

0.50%、0.50%、0.50%、0.40%及0.30%股权转让给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后，注册资

本不变，仍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已于2017年08月11日办妥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9年06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新金叶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00万元，其中，股东金圆股份公司认缴人民币8,120.00万元，股东陈水梅认缴人民

币2,107.00万元，股东叶礼平认缴人民币1,813.00万元，股东叶声赟认缴人民币1,540.00

万元，股东周克忠认缴人民币280.00万元，股东叶礼炎认缴人民币140.00万元，以上出资均

以货币资金出资。 上述增资事宜，公司已于2019年06月2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0年3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金圆股份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

全资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新材料”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上

述转让事宜，公司已于2020年3月25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新金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000.00万元，各股东出资情况如

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圆新材料 12,760.00 58.00

陈水梅 3,311.00 15.05

叶礼平 2,849.00 12.95

叶声赟 2,420.00 11.00

周克忠 440.00 2.00

叶礼炎 220.00 1.00

合计 22,000.00 100.00

经营范围为：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

属、稀有金属、矿产品加工、销售；建材、新型材料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为粗铜、电解铜、合质金、合质银等，主要提供的服务为危险废物处置。

主要业务地区及所处行业现状

新金叶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再生金属生产与销售

业务。 固体废弃物特别是危险废弃物跨省运输受到严格监管，跨省处置危险废弃物需省级

环保部门审批，手续繁杂、耗时长、远距离运输费用较高等特点，新金叶主要的业务地区为

江西地区。

行业上游企业主要为各类型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电镀、金属等含稀贵金属废旧物资

产量高的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较2021

年下降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1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工业下降

16.1%。 供应端的多金属综合回收相关的行业利润下滑，相关企业开工量减少，市场总体产

废量供应不足，致使行业供需结构失衡。

主营业务开展情况

2022年，新金叶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从粗铜销售为主多金属综合回收为辅的经

营模式转为以多金属综合回收为主的经营模式，但因原材料采购不畅，产能利用率下降，导

致营业收入及利润下降。 2022年新金叶合并实现营业收入380,841.02万元， 实现净利润

-49,159.21万元。

产品采购生产销售过程

新金叶公司向上游产废企业收购含铜固废及危险废物，通过搅拌制砖、炉内熔炼等环

节，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置，消除危险废物中的重金属毒性等危险特性；在无害化处置的过程

中，同步通过火法冶炼将危险废物及一般固废中的铜、金、银、钯、锡、镍等金属富集到一起，

生成具有经济价值且对环境无害的合金金属及副产品， 实现多金属的综合回收并对外销

售。 对外销售产品主要为电解铜、金锭、银锭及铂粉等。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资产（万元） 272,531.63 292,179.79 242,205.25

总负债（万元） 198,762.21 235,100.48 234,285.15

所有者权益（万元） 73,769.42 57,079.31 7,920.10

营业收入（万元） 542,604.92 577,424.43 380,841.02

净利润（万元） 210.61 -16,690.12 -49,159.21

（2）请你公司详细介绍新金叶在生产过程中原料采购成本、在产品成本、产成品成本

的计算过程，同时说明金属回收率的测算过程，影响金属回收率结果的相关参数，本次产生

差异的具体原因，并说明金属回收率的测算过程和更正前后金属回收率数值和同行业可比

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偏差以及原因。

回复：

新金叶公司主营业务为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再生金属生产与销售。因此，新

金叶公司原料主要为含铜等金属的固体废物，原材料到货后，新金叶公司对其品位进行抽

样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供应商确认，双方根据确认的检测品位进行结算；新金叶公司根据

与供应商结算的材料采购价格进行入库，并按月末加权平均的方式结转出库成本。

在产品及产成品成本中，除原料外，还包含辅料、燃料、职工薪酬、折旧、水电及其他制

造费用。 各项成本的分配方法如下：

1）原料成本：原料成本先按照金属类别进行归集，再将归集后的金属物料成本按照产

成品的数量分摊进对应的金属类产品中；

①各车间月初月末产成品、半成品的毛吨、金属吨结存数根据盘点得出。 其中：电解车

间由于生产的连续性及工艺特殊性，期末阳极泥库存盘点数系估算数（槽数*每槽预估毛吨

*预估品位）；贵金属车间的在制品期末库存=在制品期初库存+本期投入-本期损耗-本期

产出产成品，本期投入为阳极泥，本期损耗根据金属回收率计算。

②粗练车间、精炼车间、电解车间的原材料消耗系根据月初结存数+本期投入数-月末

结存数计算得到。

2）人工、辅料消耗、燃料消耗、水电费、折旧费及其他制造费用：先按车间归属分配至

各车间，车间内直接归集到主产成品中，如车间有多个主产品，则按金属比例分摊（贵金属

按直接材料成本额度分摊）；

江西新金叶公司通过与同行业相熟公司沟通了解，并结合公司自身生产工艺及设备运

行情况设定贵金属车间原估计金属回收率分别为金99.95%，银99.95%，钯98%。

实际运行中，影响金属回收率的因素包括购入原材料品味检测的准确性、生产工艺、设

备运行状况及工人技能熟练度等。 由于行业特性，公司电解车间及贵金属车间在制品因生

产连续性等原因无法定时盘点，日常成本核算过程中对部分车间的在制品结存系按投入减

各金属回收率计算的消耗倒推计算得到，因此差异属于按成本核算方法遵循一贯性原则而

导致的账面与实际结存产生的偏差，且该部分差异占该部分产品的累计成本比率较小。

本次清槽盘点后， 按贵金属车间2020年-2022年的各金属累计产出/累计消耗情况计

算，各金属回收率为金93.47%，银99.49%，钯94.22%。由于同行业相关公司未公开其金属回

收率，因此无法与同行业相关公司进行比较。

（3）请你公司说明清槽周期、本次停工清槽的原因，并说明“补充调整新金叶成本约

9,000万元”的具体金额以及测算过程，并按金属产品说明该成本的具体构成、确认成本归

属区间的依据。

回复：

公司无固定的全面停产清槽周期且前期基本不存在全面停产清槽的情况。 2022年12

月，新金叶公司因危废经营许可证到期，贵金属车间停产。2022年年底新金叶公司与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存货盘点时，发现贵金属车间在制品盘点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核实是否还有类

似在制品因生产连续性等原因无法定时盘点而导致账面与实际结存产生偏差的情况，公司

决定对电解车间尚在生产的电解池逐步停工清槽。由于同行业公司未公开披露停工清槽相

关信息，因此无法确认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停工清槽情况及清槽周期。

新金叶公司2023年03月26日清槽盘点完成后， 发现在制品存在差异-8,278.27万元，

差异明细如下：

产品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阳极泥(半成品)含金(kg) 105.4767 33,556,215.93 26.6567 8,067,695.21 -78.82 -25,488,520.72

阳极泥(半成品)含银(kg) 297.8038 884,341.39 523.0738 1,553,289.67 225.27 668,948.28

阳极泥(半成品)含钯(kg) 7.4142 2,164,891.10 8.2042 2,395,565.21 0.79 230,674.11

在产贵金属制品含金(kg) 110.609 43,592,929.89 4.53 1,784,957.16 -106.08 -41,807,972.73

在产贵金属制品含银(kg) 533.617 2,192,942.13 208.65 857,451.92 -324.97 -1,335,490.21

在产贵金属制品含钯(kg) 39.024 17,407,434.58 5.28 2,357,033.79 -33.74 -15,050,400.79

合计 99,798,755.02 17,015,992.96 -82,782,762.06

由于新金叶公司贵金属车间2022年12月已停产，因此，贵金属车间盘点差异均调整至

2022年；电解车间2023年1季度尚有生产，按照产量将电解车间盘点差异在2022年及2023

年进行分摊， 其中确认2022年调整金额为2,289.52万元； 以上累计调整2022年成本8,

108.90万元。

（4）请你公司说明本次金属回收率调整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相

关的会计处理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请年审会计师对第（2）至（4）项发表核查意

见。

回复：

本次成本调整系依据2023年3月26日实际盘点结果与账面差异进行，由于盘点日新金

叶电解车间及贵金属车间已经停产，库存数量较少，盘点结果基本准确，因此，根据盘点差

异进行调整是可行的。

如本题（2）问之说明，由于行业特性，公司电解车间及贵金属车间在制品因生产连续

性等原因无法定时盘点，企业日常成本核算过程中对部分车间的在制品结存存在一定的估

计， 因此差异属于按成本核算方法遵循一贯性原则而导致的账面与实际结存产生的偏差；

该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考虑到金属回收率受购入原材料品位检测的准确性、生产工艺、设备运行状况、工人技

能熟练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续公司将定期采取抽样检测等方式测算金属回收率的变

化，并根据测算情况对日常核算过程中运用的金属回收率及时进行调整，以达到更精细化

的成本管理目标。

3.根据你公司2023年3月17日披露的《关于拟申请将中机茂名100%股权抵偿公司债

务的公告》和4月17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你公司将质押给公司的中机科技发展

（茂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茂名” 、“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第二次司法拍卖起

拍价人民币37,965.60万元，抵偿质押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

源” ）、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资本” ）对公司的欠款。中机茂

名成为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能源、中能资本对你公司债务减少37,965.60万元，你公

司在交易完成后对剩余应收款4,760万元全额计提坏账损失。

（1）请说明以第二次司法拍卖起拍价人民币37,965.60万元作为抵偿债务对价的法规

依据，该对价金额形成的合理性。

回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

号】第十九条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

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

财产交其抵债，接受以物抵债的债权人应受清偿的债权额低于抵债财产的价额的，人民法

院应当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内补交差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

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动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

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

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

行人。

因此， 中机茂名100%股权二次司法拍卖流拍后， 公司以二拍起拍价抵债符合法规要

求。

（2）请简要介绍中机茂名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历史沿革、地区、所处行业发

展状况、地理区位、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等，说明并购该资

产是否影响你公司已有业务布局， 并分析并表中机茂名对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

入、净利润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信宜市，由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发

起设立， 于2017年10月31日在信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2020年05月，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公司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

更为45000万元，同月，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中能源工

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23年03月14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22）

浙01执588号之二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机科

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100%股权（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0万元）作价人民币37,965.6万

元交付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抵偿部分债务，2023年04月11日，完成工商手续办理。

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投资、建设、运营茂名市循环经济示范中心项

目，该项目是国家和广东省为了改善人居环境而规划建设的重点工程，属于国家鼓励发展

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为周边产业发展环境安全保障配套项目，是国家“十一五” 期

间规划的重点环保项目，也是全国布局的31个区域重点危废项目。 项目位于信宜市水口高

新科技区生态环保产业园，占地面积约577亩，采用世界领先的焚烧、物化和固化技术无害

化处置粤西及全省工业废物，总规模为17万吨/年，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规模为14万

吨/年（物化1万吨/年、焚烧3万吨/年、安全填埋10万吨/年），二期为焚烧3万吨/年。

为建设成为危废行业的标杆，项目采用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技术:厂区采用生态化设

计、废水实现零排放、焚烧炉尾气排放对标欧盟2000排放标准设计，选用的焚烧、填埋等工

艺技术成熟可靠。 一期项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0年10月建成，于2020年取得危废

经营许可证。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截

至2022底，广东省填埋类危废处置核准经营规模为37.64万吨/年，其中公司填埋类危废处

置核准产能规模达10万吨/年（公司安全填埋场设计总库容为 300�万立方，设计使用年限

为36年，保守按填埋容重1.4吨/立方计算，总有效填埋量可达约420万吨，足够保障10万吨/

年填埋产能），占比为31.42%，处置能力较强。并且，由于新建柔性填埋场的审批难度较大，

现有广东省内柔性填埋场产能具备一定稀缺性，同时，公司可通过填埋处置的产品包括17

污泥、21污泥、废催化剂、铝灰，飞灰等危废，另一方面，危废焚烧产生的炉渣、飞灰，物化产

生的污泥等二次危废，可进入公司的填埋场，且不占用填埋资质量，相较于无填埋场处置企

业，焚烧处置成本可降低20%左右，从而在焚烧和物化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中机茂名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产 126,964.15 138,162.47 131,191.64

负债 84,006.23 92,859.37 89,229.14

所有者权益 42,957.93 45,303.10 41,962.50

收入 18,067.15 12,371.89

净利润 -1,834.58 2,345.17 -3,348.87

处置量 61,812.16 68,625.24

如上所述，中机茂名主营业务为危废处置，与公司目前固危废处置业务同属于环保业

务，并购该项资产符合公司“坚持可持续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的战略规划，不会影响公司的

业务布局。 经测算，中机茂名公司稳定运营后，每年将增加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约1.6亿元，增

加净利润1500-2000万元。

关于中机茂名10亿反担保情况说明

（1）担保事项的发生时点

此担保事项涉及2份《反担保协议》及2份《反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担保事项发生

时间实际为2022年06月15日。 待公司正式成为中机茂名股东后，查找中机茂名相关用印记

录，发现与用印审批流程时间相吻合。

（2）公司发现的时点

2022年06月21日，中机茂名股权司法评估过程中，中机茂名在“中机茂名公司股权评

估资料对接群” 中发送了编号202206《反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编号202201《反担保协

议》、编号202205《反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编号202202《反担保协议》等四份协议，但

当时上传的文件中机茂名公司均未盖章（后期解释说是文件上传错误），公司代理律师发

现后第一时间固定了相关证据，并告知公司。

后由于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控发展”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中机茂名60%的股权，并开始与公司接洽，愿意将首期款项直接支付给公司，各方于2022

年11月04日签订了三方协议。但最终由于中国能源方面原因，顺控发展于2022年11月21日

发布公告称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并终止交易。之后，公司立即要求法院恢复执行，并加快司

法拍卖流程。

（3）目前进展以及公司应对措施

①发现本事项后，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请执行人金圆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对评估报告的异议意见》。 要求《评估报告》在特别事项中对反担保事宜的情况予以

如实披露，且不应认定中机科茂名对外承担反担保协议的行为效力，并如实披露中机茂名

股东恶意有损中机茂名股权价值之行为；

②向律师咨询反担保事宜的法律效力。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结合实际情况出具了《关

于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与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能集团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反担保协议之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中律师表示：中机茂名反担保责任

未必真实触发，即使反担保责任被触发，也可根据以下法律规定被认定无效或者可撤销。根

据民法典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

据民法典第539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

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破产法》第31条：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

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

③中机茂名公司股权于2023年2、3两月经2轮司法拍卖未成交， 公司基于中机能源方

无其他可执行资产考虑，同意通过“以物抵债” 的方式接收中机茂名公司100%股权。 成为

中机公司股东后，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中机茂名公司破产重整

事宜，拟通过破产程序撤销反担保事项及其他中机公司的可疑不真实的债务，目前法院已

立案审查，并召开了听证会，待最终审查结果。

（3）根据你公司2020年6月6日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

议的公告》称，标的公司（即“中机茂名” ）总体估值预计为11.40亿元，公司计划以不超过

5.775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中机茂名35%的股权的公开挂牌交易，并向中国能源、中能资本

支付3.50亿元意向金。 根据2023年3月17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22年4月30日为基

准日，中机茂名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7,795.90万元，且标的公司100%股权以37,965.60

万元作为起拍价未有成交，请分析两次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公司和中国能源、中能资本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支付3.50亿元意向金是否构成资金占用。

回复：

公司2020年交易估值及内部程序

公司于2020年06月0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和《金圆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中国能源在环保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首期就中机茂名开展股权合作。

双方同意，中国能源应于2020年9月30日前向产交所申请公开挂牌交易其所持的中机

茂名35%的股权，公司有意愿以不超过5.775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上述公开挂牌程序。 挂牌

价格应以由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并充分考

虑评估基准日至挂牌日之间中机茂名的经营状况。 双方同意，在符合下列条件情况下公司

有权选择以不低于挂牌价参与产交所的公开挂牌程序： 中机茂名总体估值预计为11.4亿

元，不超过16.5亿元且交易市净率（交易市净率＝交易价格÷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不超

过4倍，本次购买中机茂名35%股权的挂牌价格为相对应的股权比例乘以总体估值。中机茂

名净资产在交付日前不低于4亿元人民币，且合法合规经营，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受让股权

的实质性障碍。

交易对手方违约时点及诉讼

公司按协议约定向中国能源支付3.5亿诚意金， 但中国能源实际未按协议约定完成前

期准备工作，导致《评估报告》未能出具，直至2020年12月31日也未将中机茂名股权挂牌

交易。公司进行多次交涉，要求中国能源退回公司诚意金，均遭拒绝。 因此公司于2021年02

月01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3.5亿诚意金及其占用利息。

两次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

2020年交易时点双方协商定价中机茂名总体估值预计为11.4亿元，2023年03月17日

披露的评估值67,795.90万元系杭州市人民法院委托茂名市合众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基于中机茂名公司2022年04月30日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的评估。 两次估值差异较大的原

因是两次评估时间节点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 广东省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危

险废物产生量较大，2019年广东省，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66.45万吨，截止年底，核准经

营规模为 587.96万吨/�年，其中填埋类危废处置核准经营规模为13.06万吨/�年，受到产能

利用率和危废种类匹配处置受限的因素，2020年，广东危废处置市场价格处于高位，处置单

价普遍在6000元左右，部分危废无法得到处置，只能转移到外省，中机茂名位于广东省信宜

市，项目为焚烧、物化、填埋三位一体综合处置中心，尤其含300万方库容安全填埋场的稀缺

资源，周边没有危险废物填埋和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中机茂名投产

运营，可有效弥补广东省在危险废物处置终端能力的不足广东省由于危废处置企业严重不

足因此，因此在2020年估值较高；

2021年广东省，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504.24万吨，较2019年增加了8%，由于3年外部

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部分产废企业产能下滑，危废增长量较少，此时由于前几年危废市场

的火热，大量处置企业先后投产建成，截止年底，核准经营规模为 916.97万吨/�年，核准规

模增加了56%，接近一倍，其中填埋类危废处置核准经营规模为35.31万吨/�年，填埋类核准

量增加了近170%。 处置端剧增，危废产生量增长量缓慢，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价格骤减，填

埋危废价格普遍在1000-2000元左右，所以在2022年估值下滑明显。

公司及董监高关联关系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自2020年6月到目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或其

控制的公司与中国能源及中能资本系国有控股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潜在的

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潜在的利益输送或显失公平的交易行为，因此支付3.5亿意向金

不构成资金占用。

（4）请说明你公司为了实现对中机茂名的经营管控，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原股东

是否配合相关资产的交割，是否会出现对中机茂名管理失控的情况。

回复：

公司于2023年03月10日派遣团队到信宜与原管理团队交涉， 并在收到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后，根据法院裁定书内容对中机茂名100%股权申请执行抵偿部分债务，随后完

成对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和网银以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交接工作。

为确保交接过渡期风险管理可控，避免出现安全环保风险，中机茂名公司暂时停止生

产运营，员工留45人现场值守，其余人员停产放假，依法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停产

放假员工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

公司已于2022年04月11日完成中机茂名工商变更。 同时公司已经委派总经理到中机

茂名现场负责经营管理，为后续开工做好准备。

（5）请说明本次股权抵偿公司债务的会计处理，以前年度对该笔应收款项（意向金）

减值的计提情况以及是否充分，本次对剩余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损失的依据，相关资产出

现减值迹象出现的时间点以及是否早已出现而未被考虑，公司后续的追偿措施。 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次股权抵偿公司债务后，原计入其他应收款的债权43,952.78万元中37,965.60万元

转入长期股权投资，剩余5,987.10万元继续在其他应收款核算。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应收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诚意金本金及利

息合计40,404.17万元。 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1民初240号），

公司有权在债权范围内就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用于质押的中机茂名100%股

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基于2021年12月31日的时间点，中机茂名公司

作为国家 “十一五” 期间规划的重点环保项目已经正常运营， 预计其股权价值超过40,

404.17万元，因此，采用单独计提信用损失方式计提减值，即根据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折现计

算可收回金额确定减值金额，账面计提坏账准备1,227.17万元。

本次股权抵偿后， 公司债权余额高于抵偿价格的差额5,987.10万元已无相关质押资

产，相关信用风险已不同于有股权质押时的情况，且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股东均为失信被执行人，预计收回的可能性较低，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后续公司将继续采取法律措施，对债权余额高于抵偿价格的差额5,987.10万元向中能

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4.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223,506.96万元，较期初增长316.84%，计提减

值准备11,041.25万元。

（1）请你公司列示前十名欠款方的名称、关联关系、主营业务、欠款金额、账龄及逾期

情况、预计收回时间、坏账准备等；

（2）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资产处置款167,882.66万元，请详细说明应收资

产处置款涉及的交易标的、交易金额，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具有明

确的还款计划并作出承诺，是否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前十名欠款方的详细情况

名 称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欠款金额（万

元）

坏账准

备（万

元）

账龄

逾期情

况

预计收回时

间

浙江华阅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关联方 商务服务业 166,766.24 1,328.29 1年以内 未逾期 2023年

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投资与资产

管理

43,952.78 5,987.18

1 年 以 内 3,

548.61 万 元 ；

1-2年3,500万

元 ；2-3 年 36,

904.17万元

已逾期 [注1]

上饶茶亭产业园管理委

员会

非关联方 - 2,323.61 116.18 1年以内 未逾期 2023年

即征即退退税款 非关联方 - 1,805.40 90.27 1年以内 未逾期 2023年

江阴龙裕村镇基础设施

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土木工程建

筑

838.72 419.36 3-4年 未逾期 2023年

鑫丰众达（上海）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零售业 500.00 25.00 1年以内 未逾期 2023年

江西安锋实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投资与资产

管理

447.96 447.96 5年以上 已逾期

预计难以收

回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

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贵金属冶炼 400.00 70.00

1年以内200万

元 ；2-3年 200

万元

未逾期 2023年

刘沛钊 非关联方 - 356.76 356.76 5年以上 已逾期

预计难以收

回

张阁虎 非关联方 - 330.00 33.00 1-2年 未逾期 正在催收

合 计 217,721.47

8,

874.00

公司前十名其他应收款余额合计217,721.47万元， 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的97.41%，

坏账准备共计8,874.00万元，占公司坏账准备总额的80.37%。 对于已逾期难以收回的款项

已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注1]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中机

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100%股权37,965.6万元价格（该价格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委托出具的评估价格及二拍价格起拍价为依据）进行抵偿，并于2023年04月11日办理

工商变更。 股权抵偿后，公司债权余额高于抵偿价格的差额5,987万元已无相关质押资产，

相关信用风险已不同于有股权质押时的情况，且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股

东均为失信被执行人，预计收回的可能性较低。

（2）公司其他应收款资产处置款明细情况

名称 关联关系 欠款金额（万元） 备注

浙江华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方 166,766.24 [注1]

江阴龙裕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838.72 [注2]

远润绿产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41.64 [注3]

王国岁 非关联方 136.06 [注4]

合 计 167,882.66

[注1]公司与浙江华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阅公司” ）于2022年6月

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2022年07月11日金圆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

金圆股份将所持有的互助金圆100%股权以172,440.00万元价格转让给浙江华阅公司，同

时受让方承接应付款项134,202.24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22

年09月30日。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已于2022年09月20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

对手方为浙江华阅公司， 系金圆股份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属

于公司关联方。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股权转让款、 承接的应付款以及计提的利息余额尚有166,

766.24万元，浙江华阅公司已于2023年04月归还应付款9,000.00万元；根据公司与浙江华

阅公司于2022年12月签订的《关于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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